
证券代码：

０００５７３

证券简称：粤宏远

Ａ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１－０１５

东莞宏远工业区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财政部驻广东省财政监察专员办事处

对公司会计信息质量检查情况及整改情况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

漏。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会计法》、《财政部门实施会计监督办法》和财政部《关于开展

２０１０

年会计信息质

量检查和会计师事务所执业质量检查的通知》（财监［

２０１０

］

４１

号）的有关规定，财政部驻广东省财政监察专

员办事处于

２０１０

年

７

月

７

日至

８

月

２０

日对本公司

２００９

年度会计信息质量进行了例行检查，并追溯检查了以前

相关年度。 财政部驻广东省财政监察专员办事处向公司送达了 《会计信息质量检查结论和处理决定的通

知》（财驻粤监［

２０１０

］

６６

号），现将该《通知》的有关内容公告如下：

一、公司存在的主要问题如下：（

１

）营业收入核算方面，存在未及时核算没收押金、广告租金收入，营

业收入科目核算不规范以及跨期确认收入的问题，涉及收入

６９７．４４

万元；（

２

）成本核算方面，主要是未及

时调整应收回的土地成本，以及广告费跨期列支的问题，涉及广告费金额

８９．１０

万元；（

３

）财务报表披露存

在未及时披露金丰体育公园对外承包的问题；（

４

）会计基础工作方面，存在少量未取得合法原始票据

５０

万元和会计科目使用不当以及会计报表与税务报表存在差异的问题，总资产差异金额

２．４

亿元，主要是由

于会计报表与税务报表房地产销售收入确认时点不同造成的；（

５

）税收方面，存在多列支融资利息

２８

万

元和未代扣个人所得税的问题；（

６

）内部控制方面，存在购买理财产品内部控制程序不严，违反相关管理

规定的问题。

二、前述六个方面，经测算，本次账务调整对本公司

２００９

年度经营成果的综合影响如下表：

项目 调整额（万元） 调整额占当期项目金额百分比

营业收入

６９７．４４ ＋１．４１％

营业成本

２０９．０２ ＋０．６３％

营业税金及附加

１１７．６ ＋４．４７％

利润总额

２７．８７ ＋１．０７％

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

２７．８７ ＋１．３７％

三、公司考虑到前述几方面问题导致的调整事项涉及金额在归属于母公司净利润中占比较小，对

２００９

年末财务状况以及

２００９

年度经营成果和现金流量未产生重大的实质性影响，按重要性原则，未形成重大

差错调整事项。公司已对前述需调整事项在

２０１０

年度调账，落实整改，并在

２０１０

年年度报告审计前，将上述

事项全部整改完毕。

四、本次检查对公司的行政处罚金额为人民币

２００００

元整，公司对检查中涉及的需补税事项

５５４

万元已

按规定上缴，其他需调整事项已按规定于

２０１０

年调整完毕，整改结果已报广东财监专员办，未提出异议。同

时，公司将以本次会计信息质量检查为契机，切实提高会计人员的专业素质，完善会计核算内部控制程序，

加深对会计准则的理解，进一步提升公司财务管理水平、会计核算水平和会计信息质量。

特此公告。

东莞宏远工业区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

０

一一年十一月十一日

证券代码：

６００４８９

股票简称：中金黄金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１－０３１

中金黄金股份有限公司

第四届董事会第十八次会议决议公告

特别提示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对公告的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

遗漏负连带责任。

中金黄金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或中金黄金）第四届董事会第十八次会议于

２０１１

年

１１

月

１１

日以

通讯表决方式召开。会议应到董事

９

人，实到

９

人。会议符合《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规定。经会议有效审议

表决，通过了《关于公司全资子公司陕西久盛矿业投资管理有限公司收购中国黄金集团公司持有的陕西鑫

元科工贸股份有限公司

６９．０９％

股份的议案》。表决结果：赞成

３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０

票，关联董事孙兆学、王富

江、宋鑫、刘冰、刘丛生、杜海青回避了对该事项的表决。内容详见《中金黄金股份有限公司收购股权关联交

易公告》（公告编号：

２０１１－０３２

）。

特此公告。

中金黄金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

○

一一年十一月十二日

证券代码：

６００４８９

股票简称：中金黄金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１－０３2

中金黄金股份有限公司

收购股权关联交易公告

特别提示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对公告的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

遗漏负连带责任。

一、关联交易概述

中金黄金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或中金黄金）全资子公司陕西久盛矿业投资管理有限公司（以下

简称陕西久盛）拟收购中国黄金集团公司（以下简称黄金集团）持有的陕西鑫元科工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

简称陕西鑫元）

６９．０９％

的股权。 交易价格为陕西鑫元以

２０１１

年

６

月

３０

日为评估基准日的评估价值

２１

，

２３１．２５

万元。

陕西久盛为公司的全资子公司，黄金集团为公司的控股股东，根据有关规定本次交易构成关联交易。本

次交易无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十八次会议于

２０１１

年

１１

月

１１

日以通讯表决方式召开。会议应到董事

９

人，实到

９

人。

会议符合《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规定。经会议有效审议表决，通过了《关于公司全资子公司陕西久盛矿业

投资管理有限公司收购中国黄金集团公司持有的陕西鑫元科工贸股份有限公司

６９．０９％

股份的议案》。 表决

结果：赞成

３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０

票，关联董事孙兆学、王富江、宋鑫、刘冰、刘丛生、杜海青回避了对该事项的

表决。

二、关联方介绍

（一）资产出让方

公司名称：中国黄金集团公司

住 所：北京市东城区柳荫公园南街

１

号

注册资本：

２０

亿元人民币

经济性质：全民所有制

法定代表人：孙兆学

经营范围：主营：许可经营项目：对外派遣与其实力、规划、业绩相适应的国外工程项目所需的劳务人员

（有效期至

２０１３

年

４

月

２１

日）。一般经营项目：组织黄金系统的地质勘查、生产、冶炼、工程招标；黄金生产的副

产品及其制品的销售、仓储；承担本行业的种类国外承包工程及工程所需设备、材料的出口；进出口业务；技

术咨询、技术服务。

（二）资产受让方

公司名称：陕西久盛矿业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住所：镇安县张家乡正河村

注册资本：

３．１７６

亿元人民币

经济性质：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马英杰

经营范围为：黄金探矿筹建、黄金开采筹建；矿山设备销售、维修；矿山工程施工

＊＊

（上述经营范围凡

涉及法律、行政法规、国务院决定规定应当报经有关部门批准的项目，凭许可证书在有效期限内经营）。

三、标的资产的基本情况

（一）收购企业的基本情况

公司名称：陕西鑫元科工贸股份有限公司

公司地址：陕西洛南鑫元大厦

法定代表人：张耐林

注册资本：

７９６８

万元人民币

公司类型： 股份有限公司（非上市）

经营范围：矿产资源采选，冶炼、加工、销售；建筑材料、日用百货的销售、商业贸易；矿山机械及备件经

销。

陕西鑫元创建于

１９９９

年

１２

月，是由原洛南陈耳金矿有限责任公司的股东作为主发起人，联合陕西黄金

公司等五家股东共同发起组建；原股东投资比例分别为洛南县国有资产管理局占

９１．３２％

、陕西黄金公司占

３．９８％

、西安高科公司占

２．６５％

、冯满学占

１．４４％

、王新峰占

０．６１％

。

２００８

年

６

月

２６

日，中国黄金集团公司与洛南

县财政局签订股权转让协议，经西部产权交易所公开挂牌，洛南县财政局将其所持有的陕西鑫元

９１．３２％

国

有股权有偿转让给中国黄金集团公司；股权转让后，陕西鑫元成为中国黄金集团公司控股子公司。

２００９

年

８

月

６

日，陕西鑫元第八次股东会决议通过将其所欠陕西黄金公司的“两项基金”

１９４０

万元转为股权。股权变更

后各股东的持股比例为：中国黄金集团公司

６９．０９％

、陕西黄金公司

２７．３６％

、西安高科公司

２．０１％

、冯满学

１．０８％

、王新峰

０．４６％

。

（二）主要财务数据

截止评估基准日

２０１１

年

６

月

３０

日，陕西鑫元资产总额为

１９

，

３６５．１４

万元，负债总额

１７

，

０４５．８６

万元，净资产

额为

２

，

３１９．２８

万元，实现营业收入

４８５１．０２

万元，净利润

２９９．４３

万元。陕西鑫元近

３

年及基准日资产、财务状况

如下表：

陕西鑫元资产、负债及财务状况

单位：人民币万元

项目

２００８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２００９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２０１０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２０１１

年

６

月

３０

日

总资产

９

，

４５５．６８ １５

，

５８４．３８ １８

，

７５８．４５ １９

，

３６５．１４

负债

１４

，

２９３．２４ １５

，

８１１．１０ １６

，

６９４．５７ １７

，

０４５．８６

净资产

－４

，

８３７．５６ －２２６．７１ ２

，

０６３．８８ ２

，

３１９．２８

２００８

年

２００９

年

２０１０

年

２０１１

年

１－６

月

主营业务收入

１

，

９８６．２１ ６

，

８９４．４３ ８

，

１０１．１５ ４３６５．８４

利润总额

３

，

４１３．８０ ２

，

６８３．９１ ３

，

６８６．４０ ８８０．８７

净利润

３

，

４１３．８０ ２

，

６８３．９１ ２

，

７２０．７６ ２９９．４３

审计机构 天职国际 天职国际 中勤万信 中勤万信

（三）标的资产的权属情况

黄金集团持有的陕西鑫元

６９．０９％

股份享有完全的处分权，且该股份未设置任何优先权、质押权或其他

限制性权益，没有附带任何或有负债或其他潜在责任或义务，亦不存在针对该等股份的任何诉讼、仲裁或争

议等。其已取得转让其持有的陕西鑫元

６９．０９％

股份所需的必要的外部或内部审批。陕西鑫元系依法设立并

有效存续的企业法人，且陕西鑫元的其他股东已声明放弃对黄金集团所转让股份的优先受让权。

（四）标的资产的评估情况

中联资产评估集团有限公司对黄金集团所持有的陕西鑫元

６９．０９％

的股权进行了评估，并出具中联评报

字［

２０１１

］ 第

７７７

号评估报告。评估基准日：

２０１１

年

６

月

３０

日。评估方法：资产基础法。

１．

矿权资产的评估情况：

⑴

洛南县陈耳金矿采矿权

陕 西 鑫 元 持 有 陕 西 省 国 土 资 源 厅 于

２０１１

年

１

月

２１

日 颁 发 采 矿 许 可 证 （证 号 ：

Ｃ６１００００２０１１０１４１２０１０６７９４

），采矿权人为陕西鑫元科工贸股份有限公司，矿区面积为

１．５２３３ ｋｍ２

，有效期限

自

２０１１

年

１

月

２１

日至

２０１２

年

１

月

２１

日。根据中联资产评估集团有限公司出具“中联评报字［

２０１１

］ 第

７７７

号评

估说明”显示，采矿许可证范围内保有金矿资源储量矿石量

１２７８１７ｔ

，金金属量

６７７．９５ｋｇ

，金平均品位

５．３０×

１０－６

，评估价值为人民币

６５１．５９

万元。

⑵

陕西省洛南县大王西金矿详查探矿权

陕西鑫元持有勘查许可证号为

Ｔ６１１２００８０９０２０１５１１９

的探矿权。探矿权人为陕西鑫元科工贸股份有限公

司，矿区面积为

９．１０ ｋｍ２

，勘查许可证有效期至

２０１３

年

１

月

１

日。根据中联资产评估集团有限公司出具“中联

评报字［

２０１１

］ 第

７７７

号评估说明”显示，勘察许可证范围内保有金矿资源储量矿石量

４８０２８９ｔ

，金金属量

５６１５．２１ｋｇ

，金平均品位

１１．６９×１０－６

，评估价值为人民币

２５

，

４９７．０２

万元。

⑶

陕西省洛南县王峪金矿详查

陕西鑫元持有勘查许可证号为

Ｔ６１１２００９０６０２０３０４９０

的探矿权。探矿权人为陕西鑫元科工贸股份有限公

司，矿区面积为

０．７１ｋｍ２

，勘查许可证有效期至

２０１３

年

１

月

１

日。根据中联资产评估集团有限公司出具“中联评

报字［

２０１１

］ 第

７７７

号评估说明”显示，勘察许可证范围内保有金矿资源量矿石量

４９８２６ｔ

，金金属量

２６８．０７ｋｇ

，

金平均品位

５．３８×１０－６

。评估价值为人民币

３３５．３３

万元。

２．

资产评估结果：

陕西鑫元资产总额账面值

１９

，

３６５．１４

万元， 评估值

４７

，

７７５．７１

万元， 评估增值

２８

，

４１０．５７

万元， 增值率

１４６．７１％

；负债总额账面值

１７

，

０４５．８６

万元，评估值

１７

，

０４５．８６

万元，评估值与账面值无差异；净资产账面值

２

，

３１９．２８

万元，评估值

３０

，

７２９．８５

万元，评估增值

２８

，

４１０．５７

万元，增值率

１

，

２２４．９７％

。增值主要原因为矿权未入

账，评估后增值所致。

资产评估结果汇总表

被评估单位：陕西鑫元

评估基准日：

２０１１

年

６

月

３０

日 金额单位：人民币万元

项 目

账面价值 评估价值 增减值 增值率

％

Ｂ Ｃ Ｄ＝Ｃ－Ｂ Ｅ＝Ｄ／Ｂ×１００％

１

流动资产

１１

，

０２６．３３ １１

，

０２６．３３ ０．００ ０．００

２

非流动资产

８

，

３３８．８１ ３６

，

７４９．３８ ２８

，

４１０．５７ ３４０．７０

３

其中：长期股权投资

０．００ ０．００ ０．００

４

投资性房地产

０．００ ０．００ ０．００

５

固定资产

２

，

０６９．３７ ２

，

４２４．１２ ３５４．７５ １７．１４

６

在建工程

５

，

８３１．５７ ６

，

０８２．７６ ２５１．１９ ４．３１

７

无形资产

４３７．８７ ２８

，

２４２．５０ ２７

，

８０４．６３ ６

，

３４９．９７

８

其中：土地使用权

４３７．８７ １

，

７５８．５６ １

，

３２０．６９ ３０１．６２

９

其他非流动资产

０．００ ０．００ ０．００

１０

资产总计

１９

，

３６５．１４ ４７

，

７７５．７１ ２８

，

４１０．５７ １４６．７１

１１

流动负债

１７

，

０４５．８６ １７

，

０４５．８６ ０．００ ０．００

１２

非流动负债

０．００ ０．００ ０．００

１３

负债总计

１７

，

０４５．８６ １７

，

０４５．８６ ０．００ ０．００

１４

净资产（所有者权益）

２

，

３１９．２８ ３０

，

７２９．８５ ２８

，

４１０．５７ １

，

２２４．９７

黄金集团持有的陕西鑫元

６９．０９％

的股东权益评估价值为

２１

，

２３１．２５

万元。

（五）交易价格

黄金集团和陕西久盛一致同意，委托评估审计机构出具的评估报告确认并经备案后的陕西鑫元

６９．０９％

股份所对应的净资产值，作为陕西鑫元

６９．０９％

股份的转让价格，即转让价格为

２１

，

２３１．２５

万元。

（六）特别事项说明

１．

由于陕西鑫元所持有的采矿权和探矿权未曾缴纳价款。黄金集团承诺并保证，本次转让完成后，如标

的企业需按有关国土资源管理部门要求缴纳价款，黄金集团将负责解决。如因黄金集团原因导致陕西久盛

由于上述价款处置事项受到不利影响，黄金集团应对陕西久盛遭受的相应损失予以补偿。

２．

评估基准日至完成转让期间的盈亏处理。黄金集团和陕西久盛均同意，评估基准日至完成转让期间

的盈亏由黄金集团享有或承担。双方将于工商变更登记完成后十日内共同聘请会计师事务所对该期间的损

益进行审计确定。

四、收购资产对公司的影响

（一）收购资金来源

本次采取现金收购形式，所需资金由陕西久盛向公司借款取得。

（二）收购对公司经营、财务的影响

１．

本次收购完成后，公司的资源储量和产量将有所提高，盈利能力进一步提升。

２．

本次收购有利于进一步解决公司和控股股东黄金集团的同业竞争问题。

五、独立董事意见

公司独立董事认为：上述关联交易有利于公司减少与控股股东之间的同业竞争，同意将上述事项提交

董事会审议；关联交易涉及资产经过了具有资质中介机构的审计、评估，律师事务所出具了法律意见书，本

次交易的定价方式是公开、公平、合理的，符合公司和全体股东的利益，没有损害中小股东的利益；关联交易

事项的表决程序是合法的，公司关联董事就关联事项表决进行了回避，符合有关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的规

定。同意上述关联交易。

特此公告。

中金黄金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

○

一一年十一月十二日

信息披露

Disclosure

2011

年

11

月

12

日 星期六

B3

股票代码：

600379

股票简称：宝光股份 编号：

2011-15

号

陕西宝光真空电器股份有限公司

二

○

一一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对公告的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

遗漏负连带责任。

一、特别提示

1

、 本次会议召开期间没有增加、否决或变更提案；

2

、 本次会议没有议案被否决；

3

、 本次大会选举了公司第五届董事会董事和第五届监事会股东监事。

二、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陕西宝光真空电器股份有限公司

2011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于

2011

年

11

月

11

日

(

星期五

)

上午在陕西省

宝鸡市公司本部召开。出席会议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共

5

人，代表公司股份

95,354,051

股，占公司股份总数的

44.47%

，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会议由公司董事长祁勇先生主持。

三、议案审议情况

会议审议了《股东单位关于推荐第五届董事会董事候选人和第五届监事会股东监事候选人的提案》，经

投票表决，形成以下决议：

1

、选举祁勇、佟绍成、彭建华、李军望、崔景春、胡铁权、胡滨为公司第五届董事会董事，其中崔景春、胡

铁权、胡滨为公司独立董事。

表决结果如下：

祁 勇 同意票

95,354,051

股，反对票

0

股，弃权票

0

股，同意票占出席会议表决权的

100％

；

佟绍成 同意票

95,354,051

股，反对票

0

股，弃权票

0

股，同意票占出席会议表决权的

100％

；

彭建华 同意票

95,354,051

股，反对票

0

股，弃权票

0

股，同意票占出席会议表决权的

100％

；

李军望 同意票

95,354,051

股，反对票

0

股，弃权票

0

股，同意票占出席会议表决权的

100％

；

崔景春 同意票

95,353,951

股，反对票

0

股，弃权票

100

股，同意票占出席会议表决权的

99.99％

；

胡铁权 同意票

95,353,951

股，反对票

0

股，弃权票

100

股，同意票占出席会议表决权的

99.99％

；

胡 滨 同意票

95,353,951

股，反对票

0

股，弃权票

100

股，同意票占出席会议表决权的

99.99％

；

2

、选举黄炜、杨凯为公司第五届监事会股东监事，与职工监事付宗喜共同组成公司第五届监事会。

表决结果如下：

黄 炜 同意票

95,354,051

股，反对票

0

股，弃权票

0

股，同意票占出席会议表决权的

100％

；

杨 凯 同意票

95,354,051

股，反对票

0

股，弃权票

0

股，同意票占出席会议表决权的

100％

；

四、律师见证情况

北京嘉源律师事务所郭斌律师、贺伟平律师为本次股东大会出具见证法律意见书。见证律师认为：本次

会议召集和召开程序、召集人主体资格、出席会议人员主体资格、会议表决程序及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五、备查文件目录

1

、公司

2011

年

10

月

27

日在《中国证券报》和《证券时报》上刊登的《第四届董事会第二十九次会议决议公

告暨关于召开

2011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的公告》；

2

、经与会董事和董事会秘书签字确认的股东大会决议；

3

、北京嘉源律师事务所出具的法律意见书。

陕西宝光真空电器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2011

年

11

月

11

日

股票代码：

600379

股票简称：宝光股份 编号：

2011-16

号

陕西宝光真空电器股份有限公司

第五届董事会第一次会议决议公告

特别提示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对公告的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

遗漏负连带责任。

陕西宝光真空电器股份有限公司于

2011

年

11

月

7

日发出关于召开第五届董事会第一次会议的通知，

2011

年

11

月

11

日会议在公司本部召开，应出席会议董事

7

名，实际出席会议董事

7

名，

3

名监事列席了会议，会

议由祁勇先生主持，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规定，会议审议并通过如下决议：

1

、选举祁勇先生为公司第五届董事会董事长，选举佟绍成先生为公司第五届董事会副董事长；

同意票

7

票，反对票

0

票，弃权票

0

票，同意票占出席会议表决权的

100%

。

2

、根据董事长的提名，聘任李军望先生为公司总经理、聘任蒋华明先生兼任公司董事会秘书；

同意票

7

票，反对票

0

票，弃权票

0

票，同意票占出席会议表决权的

100%

。

3

、根据总经理的提名，聘任张军先生、胡唯先生、谢洪涛先生为公司副总经理，拟聘任蒋华明先生为公

司财务总监；

同意票

7

票，反对票

0

票，弃权票

0

票，同意票占出席会议表决权的

100%

。

4

、根据董事会秘书的提名，聘任李文青为公司证券事务代表；

同意票

7

票，反对票

0

票，弃权票

0

票，同意票占出席会议表决权的

100%

。

5

、通过《关于委任董事会专业委员会委员的议案》

委任祁勇先生、佟绍成先生、彭建华先生、崔景春先生、李军望先生为第五届董事会战略委员会委员，祁

勇先生任主任委员；

委任胡铁权先生、胡滨先生、祁勇先生为第五届董事会薪酬与考核委员会委员，胡铁权先生任主任委

员；

委任胡滨先生、胡铁权先生、佟绍成先生为第五届董事会审计委员会委员，胡滨先生任主任委员；

委任崔景春先生、胡铁权先生、彭建华先生为第五届董事会提名委员会委员，崔景春先生任主任委员；

同意票

7

票，反对票

0

票，弃权票

0

票，同意票占出席会议表决权的

100%

。

6

、通过《关于与陕西宝光集团有限公司关联交易的议案》

同意本公司租赁陕西宝光集团有限公司用拥有的宝光工业园

3#A

厂房，租赁厂房面积为

5023

平方米；年

租金

964,416.00

元；租期三年（自

2011

年

12

月

1

日至

2014

年

11

月

30

日）。

审议上述议案时关联董事佟绍成先生和李军望先生进行了回避。

同意票

5

票，反对票

0

票，弃权票

0

票，同意票占出席会议表决权的

100%

。

7

、通过《内幕信息知情人登记管理制度》（修订版）（详见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

http://www.sse.com.cn

）

同意票

7

票，反对票

0

票，弃权票

0

票，同意票占出席会议表决权的

100%

。

特此公告。

陕西宝光真空电器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2011

年

11

月

11

日

附：高级管理人员简历：

李军望：男，汉族，

1964

年

8

月出生， 经济师，大学本科，现任陕西宝光集团有限公司董事长、党委书记，

陕西宝光真空电器股份有限公司总经理。曾任陕西宝光真空电器股份有限公司销售处长，销售公司总经理，

总经理助理，副总经理。

蒋华明：男，汉族，

1972

年

8

月出生，研究生学历，会计师，现任陕西宝光真空电器股份有限公司财务总

监，曾在重庆有价证券公司、西南证券有限责任公司工作，曾任山东齐鲁乙烯化工股份有限公司常务副总经

理，副董事长，长宜环保工程有限公司财务总监。

张军：男，汉族，

1973

年

3

月出生，中国人民大学商学院

MBA

硕士研究生，现任本公司副总经理，曾任长宜

环保工程公司副总经理，北京科锐配电自动化股份有限公司企管部经理、总经理助理、副总经理。

胡唯：男，汉族，

1973

年

5

月出生，国际注册市场总监（

SMEI-CME

），国际注册营销总监（

SMEI-CSE)

，现任

本公司副总经理，

1995

年参加工作，曾在公司企管办、科技质量部工作，历任本公司销售处副处长、处长、灭

弧室事业部总经理。

谢洪涛：男，汉族，

1967

年

7

月出生，中共党员，

MBA

在读，工程师。现任本公司副总经理兼宝鸡宝光气体

有限公司（本公司全资子公司）总经理。曾任本公司设备管理部副部长；灭弧室事业部生产部部长；经营开发

部部长；清欠办主任；陕西宝光集团有限公司气体分公司总经理。

证券代码：

600379

证券简称：宝光股份 公告编号：

2011－17

号

陕西宝光真空电器股份有限公司

第五届监事会第一次会议决议公告

特别提示

本公司及监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对公告的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

遗漏负连带责任。

陕西宝光真空电器股份有限公司

2011

年

11

月

7

日发布了关于召开第五届监事会第一次会议的通知，会

议于

2011

年

11

月

11

日在公司本部召开，应出席会议监事

3

名，实际出席会议监事

3

名，会议由付宗喜先生主

持，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规定，会议审议并通过如下决议：

选举付宗喜先生为公司第五届监事会主席。

同意票

3

票，反对票

0

票，弃权票

0

票，同意票占出席会议表决权的

100%

。

特此公告

陕西宝光真空电器股份有限公司

监 事 会

2011

年

11

月

11

日

附：付宗喜先生简历：

付宗喜，男，汉族，

1962

年

10

月出生，中共党员，大专学历，工程师，

1980

年参加工作，曾先后担任公司质

量管理处副处长、处长、办公室主任、党委工作部部长，现任陕西宝光集团有限公司党委副书记、纪委书记、

工会主席。

证券代码：

002622

证券简称：永大集团 公告编号：

2011-004

吉林永大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11

年第三次临时董事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本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

遗漏。

吉林永大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公司

"

）

2011

年第三次临时董事会会议于

2011

年

11

月

11

日上午

9:

00

在公司会议室召开。召开本次会议的通知已于

2011

年

11

月

8

日以电话、电子邮件等方式通知了各位董事。

本次会议由董事长吕永祥先生主持，会议应到董事

9

名，现场出席董事

5

名

,

以通讯表决方式出席董事

4

名；

全体监事及其他高级管理人员列席了会议；此次会议符合《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规定。与会董事认真审

议并通过了以下议案：

一、审议通过了《关于设立募集资金专用账户并签订募集资金专户存储三方监管协议和四方监管协议

的议案》。

本项议案同意票

9

票；反对票

0

票；弃权票

0

票。

关于本议案，详见巨潮资讯网（

www.cninfo.com.cn

）公告

2011-005

《关于设立募集资金专用账户并签订募

集资金专户存储三方监管协议和四方监管协议的公告》及《证券时报》、《上海证券报》公告。

备查文件：

2011

年第三次临时董事会决议。

特此公告。

吉林永大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1

年

11

月

11

日

证券代码：

002622

证券简称：永大集团 公告编号：

2011-005

吉林永大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关于设立

募集资金专用账户并签订募集资金专户

存储三方监管协议和四方监管协议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本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

遗漏。

吉林永大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公司

"

）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证监许可

[2011]1470

号文核

准，首次向社会公众公开发行人民币普通股（

A

股）

3,800

万股，发行价为每股人民币

20.00

元，共募集资金

760,

000,000

元，扣除发行费用

32,184,886.54

元后，实际募集资金净额为

727,815,113.46

元。上海众华沪银会计师事

务所有限公司已于

2011

年

10

月

13

日对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的资金到位情况进行了审验，并出具沪众会验

字（

2011

）第

4732

号《验资报告》验证确认。

为规范募集资金的管理和使用，保护投资者权益，根据有关法律法规和深圳证券交易所《中小企业板上

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及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办法》等规定，永大集团于

2011

年

11

月

11

日召开

2011

年第三次

临时董事会，决议通过公司在吉林银行吉林江南支行开立募集资金专用账户，公司全资子公司吉林永大电

气开关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为

"

开关公司

"

）在中国银行吉林船营支行、吉林银行吉林江南支行开立募集资金

专用账户，用于公司募集资金的专项存储与使用，并根据相关法律法规与上述二家金融机构及广发证券股

份有限公司签订募集资金三方监管协议和四方监管协议并公告。

根据《中小企业板信息披露业务备忘录第

31

号：募集资金三方监管协议范本》，公司及广发证券股份有

限公司（以下简称

"

广发证券

"

）于

2011

年

11

月

11

日与吉林银行吉林江南支行签署了《募集资金三方监管协

议》；公司、开关公司及广发证券与中国银行吉林船营支行、吉林银行吉林江南支行于

2011

年

11

月

11

日签署

了《募集资金四方监管协议》。

协议主要内容如下：

一、 公司在吉林银行吉林江南支行开设募集资金专项账户， 账号为：

_020101201020088627

， 截止

__2011___

年

_11_

月

1_

日，专户余额为

_44,957.72

万元。该专户仅用于公司企业营销网络建设项目募集资金

的存储和使用及超募资金的存储和使用，不得用作其他用途。

开关公司在中国银行吉林船营支行开设募集资金专项账户，账号为【

160415023318

】，截止

2011

年【

11

】

月【

1

】日，专户余额为【

6,986.45

】万元。该专户仅用于开关公司

"

年产

8000

台

12kV

永磁高压真空断路器技术改

造项目

"

募集资金的存储和使用，不得用作其他用途。

开关公司在吉林银行吉林江南支行开设募集资金专项账户，账号为【

020101201020088635

】，截止

2011

年【

11

】月【

1

】日，专户余额为【

21,526.33

】万元。该专户仅用于开关公司

"

年产

1200

台

40.5kV

永磁高压真空断

路器、

8000

台万能式永磁低压真空断路器建设项目

"

募集资金的存储和使用，不得用作其他用途。

二、公司、开关公司及各专户银行应当共同遵守《中华人民共和国票据法》、《支付结算办法》、《人民币银

行结算账户管理办法》等法律、法规、规章。

三、广发证券作为公司的保荐人，应当依据有关规定指定保荐代表人或其他工作人员对公司募集资金

使用情况进行监督。广发证券应当依据《中小企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以及公司制订的《募集资金管

理办法》履行其督导职责，并有权采取现场调查、书面问询等方式行使其监督权。公司和各专户银行应当配

合广发证券的调查与查询。广发证券每季度对公司现场调查时应同时检查募集资金专户存储情况。

四、公司授权广发证券指定的保荐代表人崔海峰、赵瑞梅可以随时到各专户银行查询、复印公司专户的

资料；各专户银行应及时、准确、完整地向其提供所需的有关专户的资料。保荐代表人向各专户银行查询公

司专户有关情况时应出具本人的合法身份证明；广发证券指定的其他工作人员向各专户银行查询公司专户

有关情况时应出具本人的合法身份证明和单位介绍信。

五、各专户银行按月（每月

15

日之前）向公司、开关公司出具对账单，并抄送广发证券。各专户银行应保

证对账单内容真实、准确、完整。

六、公司一次或

12

个月以内累计从专户中支取的金额超过

1000

万元的，各专户银行应及时以传真方式

通知广发证券，同时提供专户的支出清单。

七、广发证券有权根据有关规定更换指定的保荐代表人。广发证券更换保荐代表人的，应将相关证明文

件书面通知各专户银行，同时按协议第十一条的要求向公司、各专户银行书面通知更换后的保荐代表人联

系方式。更换保荐代表人不影响协议的效力。

八、各专户银行连续三次未及时向广发证券出具对账单或向广发证券通知专户大额支取情况，以及存

在未配合广发证券调查专户情形的，公司有权单方面终止协议并注销募集资金专户。

九、三方监管协议自公司、专户银行、广发证券三方法定代表人或其授权代表签署并加盖各自单位公章

之日起生效，至专户资金全部支出完毕且广发证券督导期结束之日（

2013

年

12

月

31

日）起失效；四方监管协

议自公司、开关公司、各专户银行、广发证券四方法定代表人或其授权代表签署并加盖各自单位公章之日起

生效，至专户资金全部支出完毕且广发证券督导期结束之日（

2013

年

12

月

31

日）起失效。

特此公告。

吉林永大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1

年

11

月

11

日

证券代码：

002622

证券简称：永大集团 公告编号：

2011-006

吉林永大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董事辞职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本公告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

漏。

吉林永大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公司

"

）董事会于

2011

年

11

月

11

日收到公司董事韩毅先生的书

面辞职报告。韩毅先生因个人原因辞去本公司第二届董事会董事职务。辞职后韩毅先生将不在本公司继续

任职。鉴于韩毅先生的辞职未导致公司董事会人数低于法定最低人数要求，且未导致公司董事会人数少于

公司章程所定人数的

2/3

，根据《公司法》、《公司章程》的规定，韩毅先生的辞职自提出辞职之日起生效。公司

董事会将按照《公司法》、《公司章程》规定，尽快提名新的董事候选人，提交股东大会审议。韩毅先生在任公

司董事职务期间，为公司的发展做出了贡献，公司董事会对韩毅先生的工作表示衷心感谢！

特此公告。

吉林永大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

○

一一年十一月十一日

证券代码：

600522

股票简称：中天科技 编号：临

2011-038

江苏中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签订募集资金三方监管补充协议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

漏。

江苏中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公司

"

或

"

中天科技股份

"

）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证监许可

（

2011

）

643

号文件核准，并经上海证券交易所同意，采用公开发售方式发行人民币普通股（

A

股）

7058.8235

万

股。

2011

年

7

月

29

日，中天科技股份、中天科技精密材料有限公司（募投项目实施主体）、中天科技装备电缆有

限公司（募投项目实施主体）、海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与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如东支行、交通银行股份有限

公司南通市经济技术开发区支行、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如东支行、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南通经

济开发区支行签订了《募集资金专户存储三方监管协议》。（内容详见

2011

年

8

月

2

日披露于《中国证券报》、《上

海证券报》、《证券时报》和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的《江苏中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关于签订募集资金专户存储

三方监管协议的公告》）。

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二十一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部分募集资金以定期存单方式存放的议案》，决定

根据本次募集资金项目建设进度，将部分募集资金以定期存单方式存放，以提高募集资金使用效率、合理降

低公司财务费用。根据《关于进一步规范上市公司募集资金使用的通知》、《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募集资

金管理规定》等相关法律法规及《江苏中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制度》的规定和要求，中天科技股

份、中天科技精密材料有限公司（募投项目实施主体）、中天科技装备电缆有限公司（募投项目实施主体）、海

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与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如东支行、 交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南通市经济技术开发区支

行、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如东支行签订了《关于募集资金专户存储三方监管协议之补充协议》，主要内

容如下：

一、公司及募投项目实施子公司在上述各募集资金专户存储银行开设募集资金专户：

1

、中天科技股份与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如东支行签订的《关于募集资金专户存储三方监管协议

之补充协议》 第一条款为： 公司在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如东支行开设募集资金专户， 账号为

1111323129000260172

，专户仅用于中天科技光纤预制棒募集资金投向项目募集资金的存储和使用，不得用

作其他用途。

中天科技股份以存单方式存放的募集资金

16000

万元，开户日期为

2011

年

11

月

1

日，期限

12

个月。中天科

技股份承诺上述存单到期后将及时转入本协议规定的募集资金专户进行管理或以存单方式续存， 并通知海

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中天科技股份存单不得质押。

2

、中天科技精密材料有限公司与交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南通市经济技术开发区支行签订的《关于募集

资金专户存储三方监管协议之补充协议》第一条款为：公司在交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南通市经济技术开发区

支行开设募集资金专户，账号为

326008605018170058655

，专户仅用于中天科技精密材料有限公司光纤预制

棒募集资金投向项目募集资金的存储和使用，不得用作其他用途。

中天科技精密以存单方式存放的募集资金

15000

万元，开户日期为

2011

年

10

月

31

日，其中

8000

万元期限

3

个月，

7000

万元期限

6

个月。 中天科技精密承诺上述存单到期后将及时转入本协议规定的募集资金专户进行

管理或以存单方式续存，并通知海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中天科技精密存单不得质押。

3

、中天科技装备电缆有限公司与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如东支行签订的《关于募集资金专户存储三方

监管协议之补充协议》 第一条款为： 公司在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如东支行开设募集资金专户， 账号为

506658500575

，专户仅用于中天科技装备电缆有限公司装备电缆募集资金投向项目募集资金的存储和使用，

不得用作其他用途。

中天科技装备以存单方式存放的募集资金

7000

万元，开户日期为

2011

年

10

月

31

日，期限

6

个月。中天科技

装备承诺上述存单到期后将及时转入本协议规定的募集资金专户进行管理或以存单方式续存， 并通知海通

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中天科技装备存单不得质押。

二、补充协议生效后，构成于

2011

年

7

月

29

日签署的《募集资金专户存储三方监管协议》不可分割的部分，

与该协议具有同等法律效力。

三、本协议自甲、乙、丙三方法定代表人或其授权代表签署并加盖各自单位公章之日起生效。

特此公告。

江苏中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

0

一一年十一月十一日

证券代码：

000708

证券简称：大冶特钢 公告编号：

2011-041

大冶特殊钢股份有限公司

二

○

一一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其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

遗漏

特别提示：

1

、本次股东大会未出现否决议案。

2

、本次股东大会未涉及变更前次股东大会决议。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的情况

（一）会议召开情况

1

、召开时间：

2011

年

11

月

11

日上午

11

：

00

时至上午

12

：

00

时

2

、召开地点：公司报告厅

3

、召开方式：现场投票

4

、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5

、主持人：高国华

6

、会议的召开符合《公司法》、《股票上市规则》及《公司章程》的规定。

（二）会议出席情况

1

、出席会议的股东及股东授权委托代理人共

17

人，代表股份

307,200,143

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68.36%

。

2

、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见证律师。

二、提案审议情况

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及股东授权委托代理人对会议议案进行了审议，采用现场表决的方式，经过逐

项表决，通过了如下决议：

（一）审议通过了《公司与湖北新冶钢有限公司之控股子公司、联营公司签署日常关联交易协议的

议案》；

本议案为关联交易，关联股东湖北新冶钢有限公司、中信泰富（中国）投资有限公司和关联高管合计持有

公司股份

261,241,216

股，回避了表决，实际参与表决的股东及股东授权委托代理人共

14

人，代表股份

45,958,

927

股。

表决结果：同意

45,958,927

股，占出席会议有权表决股东所持表决权的

100%

；反对、弃权均为

0

股。

（二）审议通过了《关于调整

2011

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预计的议案》；

本议案为关联交易，关联股东湖北新冶钢有限公司、中信泰富（中国）投资有限公司和关联高管合计持有

公司股份

261,241,216

股，回避了表决，实际参与表决的股东及股东授权委托代理人共

14

人，代表股份

45,958,

927

股。

表决结果：同意

45 ,958 ,927

股，占出席会议有权表决股东所持表决权的

100%

；反对、弃权均为

0

股。

三、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一）律师事务所名称：北京中伦（武汉）律师事务所

（二）律师姓名：魏飞武 傅 浩

（三）结论性意见：认为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大会议案、召集人及出席会议人员的资格及

大会表决程序符合《公司法》、《证券法》、《规则》及《公司章程》的规定。本次股东大会所通过的决议合法、有

效。

四、备查文件

（一）大冶特殊钢股份有限公司二

○

一一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

（二）关于大冶特殊钢股份有限公司二

○

一一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的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大冶特殊钢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2011

年

11

月

12

日

证券代码：

600184

股票简称：光电股份 编号：临

2011-29

北方光电股份有限公司

第四届董事会第九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

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北方光电股份有限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九次会议于

2011

年

11

月

5

日以传真、电话及专人送达书面通知

的方式告知各位董事。会议于

2011

年

11

月

10

日上午

11:00

以通讯表决的方式召开，会议符合《公司法》和公司

《章程》的有关规定，所作决议合法有效。会议作出如下决议：

审议通过《关于防务公司向天达公司提供委托贷款的议案》

公司决定由全资子公司西安北方光电科技防务有限公司通过兵器财务有限责任公司以委托贷款方式

向控股子公司云南天达光伏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天达公司

"

）提供

5000

万元人民币贷款，贷款期

限一年，贷款利率为

5.904%

，按季结息，到期偿还本金。

兵器财务有限责任公司是公司实际控制人中国兵器工业集团公司下属的金融服务提供商， 此议案涉

及关联交易事项，关联董事王小鹏、刘兴功、李克炎、熊熙然、水波、岳建水回避表决。本议案以

5

票同意获得

通过，

0

票反对，

0

票弃权。

此笔委托贷款提供后，公司提供的委托贷款累计为

1.2

亿元，全部为向控股子公司提供，其中向天达公

司提供的委托贷款为

0.8

亿元。

特此公告。

北方光电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1

年

11

月

12

日

股票简称：香溢融通 证券代码：

600830

编号：临时

2011-049

香溢融通控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七届临时董事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

遗漏。

香溢融通控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11

年

11

月

7

日发出召开公司第七届董事会临时会议的通知，

11

月

11

日

以通讯方式召开临时董事会。会议应出席董事

9

名，实际出席董事

9

名。符合《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相关规

定。与会董事经审议，一致通过如下决议：

审议通过《香溢融通控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内幕信息知情人管理制度（修订稿）》，详见上海证券交易所

网站

www.sse.com.cn

。

特此公告。

香溢融通控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

O

一一年十一月十一日

证券代码：

600178

股票简称：东安动力 编号：临

2011－032

哈尔滨东安汽车动力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国有股权划转

获得国资委批复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性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

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2011

年

11

月

10

日，公司收到国务院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关于哈尔滨东安汽车动力股份有限公

司股份持有人变更有关问题的批复》，同意将中国航空工业集团公司持有的哈尔滨东安汽车动力股份有

限公司

25189.3

万股股份（占总股本的

54.51%

）无偿划转给中国长安汽车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公司将持续关注本次股权划转的进展情况，并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

险。

哈尔滨东安汽车动力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1

年

11

月

12

日


